昌食安办发〔2017〕1号

昌黎县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昌黎县2017年度食品药品安全监督检查计划》的通知

各镇乡人民政府、昌黎镇各街道办、各区管委、县政府相关部门：

   《昌黎县2017年度食品药品安全监督检查计划》已经县政府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辖区实际情况认真贯彻落实。

             昌黎县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2月14日

昌黎县2017年度食品药品安全监督检查计划

　　

为切实履行食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职责，规范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和食品生产经营行为，落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保证食品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第23号令）等法律法规要求，结合实际，制定本计划。

　　一、原则目标

　　食品药品安全监督检查工作遵循属地负责、全面覆盖、风险管理、信息公开的原则，合理有效利用监管资源，强化监管检查的针对性，全面落实监管责任，最大限度解决和消除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中的安全隐患，提升我县食品药品安全水平。

　　二、职责分工

　　县食安办负责制定全县食品药品安全监督抽查和专项监督检查计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各食药监管部门开展日常监督检查工作。

　　各食药监管部门按照属地负责的原则，制定并组织实施本辖区食品药品安全年度日常监督检查计划；按照上级要求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工作。

　　在监督抽查和专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一般由企业所在地监管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处理，问题严重或涉及两个以上行政区域的，由县政府组织或指定监管部门处理。

　　三、日常监督检查

　　（一）日常监督检查计划

　　1．县食安办根据食品类别、企业规模、管理水平、食品安全状况、信用档案记录等因素，按照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要求编制年度日常监督检查计划，并制作日常监督检查计划表（见附件1）。

　　2．日常监督检查计划应当包括检查事项、检查方式、检查频次以及抽检食品种类、抽查比例等内容。

　　3．各食药监管部门日常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完成并经县食安办备案后应在本部门网站或以其他方式向社会公开。

（二）日常监督检查事项

1、食用农产品监督检查事项。包括食用农产品生产经营者的生产环境条件、投入品使用记录、生产过程控制、产品检验结果、贮存及交付控制、不合格品管理和召回、从业人员管理、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情况。

　　2、食品生产环节监督检查事项。包括食品生产者的生产环境条件、进货查验结果、生产过程控制、产品检验结果、贮存及交付控制、不合格品管理和食品召回、从业人员管理、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情况。

　　3、食品销售环节监督检查事项。包括食品销售者资质、从业人员健康管理、一般规定执行、禁止性规定执行、经营过程控制、进货查验结果、食品贮存、不安全食品召回、标签和说明书、特殊食品销售、进口食品销售、食品安全事故处置、食用农产品销售等情况，以及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柜台出租者、展销会举办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贮存及运输者等履行法律义务的情况。

4、餐饮服务环节监督检查事项。包括餐饮服务提供者资质、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原料控制、加工制作过程、食品添加剂使用管理及公示、设备设施维护和餐饮具清洗消毒、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情况。

5、药品销售环节监督检查事项。包括药品销售者资质、从业人员健康管理、一般规定执行、禁止性规定执行、经营过程控制、进货查验结果、药品贮存、标签和说明书、特殊药品销售、进口药品销售、药品安全事故处置等情况，以及药品连锁企业经营者、柜台出租者、网络药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药品贮存及运输者等履行法律义务的情况。

　　6、小型加工经营单位监督检查事项。由各食药监管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各地实际确定。

　　（三）日常监督检查方式

　　1．实施日常监督检查，应当由2名以上（含2名）监督检查人员参加，由各食药监管部门随机选派。必要时可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消费者代表等人员参与监督检查工作。

　　2．各食药监管部门每年对本行政区域内食品生产经营者的日常监督检查，应按照日常监督检查要点表进行，原则上应当覆盖全部项目，对重点项目以现场检查方式为主，对一般项目可以采取书面检查的方式。

　　3．监督检查人员应当按照日常监督检查要点表和检查结果记录表的要求，对日常监督检查情况如实记录，并综合进行判定，确定检查结果。

　　（四）日常监督检查频次

　　1．按照法律法规要求，逐家评定食品药品生产经营单位的风险等级，并依据其风险等级确定年度日常监督检查频次。

　　2．小型食品加工经营单位日常监督检查原则上每年进行1次。其中加工经营肉类食品（生鲜肉、卤肉）、散装食品（直接入口）等小型加工经营单位，由各食药监管部门采取随机抽查的方式增加监督检查频次。

　　（五）日常监督抽检

　　1、各食药监管部门应结合日常监督检查计划制定以快检为主的年度食品抽检计划。

　　2、日常监督检查时，应结合年度食品抽检计划进行食品药品快检或抽样检验。

　　（六）监督检查结果

　　1、日常监督检查结果应即时录入食品药品监管信息化系统，记入食品生产经营者的食品安全信用档案。

　　2、日常监督检查结束后2个工作日内，各食药监管部门向社会公开日常监督检查时间、检查结果和检查人员姓名等信息。

　　3．日常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依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处理。

　　四、县级监督抽查

　　（一）县级监督抽查的范围为种养殖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屠宰企业、大中型食品生产企业、乳制品、肉制品等风险程度高的生产企业、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大宗食品销售单位、大中型餐饮单位、学校食堂、药品经营企业等重点生产经营单位（见附件2）。

　　（二）监督抽查工作由县食安办组织实施，采取飞行检查、异地检查、交叉互查等方式，随机选取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随机选派监督检查人员、随机抽取监督检查要点表中的部分内容进行检查。

　　相关检查内容在实施检查前由县食安办予以明确，检查人员不得随意更改检查事项。

　　（三）监督抽查实施时，县食安办可根据监督抽查事项和需要，邀请食品药品安全专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消费者代表等人员参与监督抽查工作。

　　五、专项监督检查

　　（一）专项监督检查根据上级安排和实际需要由县食安办安排计划（见附件3）,各食药监管部门按照统一部署组织实施。

　　（二）专项监督检查与各食药监管部门日常监督检查计划在时间节点、检查事项重合时可与日常监督检查一并进行。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高度重视。各食药监管部门要依据监管职责分工，结合本辖区实际，明确重点，科学制定年度日常监督检查计划，采取得力措施，确保落实到位。

　　（二）严格监管，注重实效。要严格按计划开展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程序要依法合规，记录要准确完整，问题处置要达到100%。发现企业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的，应当依法予以处理。对停产食品生产企业，要在监督检查记录表中进行记录，完善停产歇业报备手续。要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和廉政有关规定，杜绝违规违纪行为。

　　（三）立足实际，创新监管。坚持问题导向，在加强日常监管工作的同时，分析食品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剖析影响食品安全的风险因素和薄弱环节，认真研究并提出加强日常监管的政策和对策，建立长效监管机制，进一步提高监管效能。

　　（四）加强督导，强化责任。县政府对各部门监督检查工作按照随机抽查的方式进行督导检查，督查情况在全县系统进行通报。对工作措施不力、计划完成迟缓、工作效果较差等行为按照有关规定实行责任追究。

　　附件：1、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日常监督检查计划表

　　      2、2017年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抽查计划表

　　      3、2017年食品专项监督检查计划表

　　      

　　

昌黎县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 2月14日印发

附件1：       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日常监督检查计划表

	序号
	企业名称
	上年度风险等级
	本年度风险等级
	检查频次
	检查时间（月）
	检查人员（随机）
	备注

	
	
	
	
	
	
	
	

	
	
	
	
	
	
	
	

	
	
	
	
	
	
	
	

	
	
	
	
	
	
	
	

	
	
	
	
	
	
	
	

	
	
	
	
	
	
	
	

	
	
	
	
	
	
	
	

	
	
	
	
	
	
	
	

	
	
	
	
	
	
	
	


附件2：  2017年食品药品监督抽查计划表

	序号
	抽查重点
	抽查数量
	抽查时间

	1
	食用农产品种养殖企业
	30家次
	随机确定

	2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50家次
	随机确定

	3
	屠宰企业
	30家次
	随机确定

	4
	大中型食品生产企业、高风险食品生产企业等
	30家次
	随机确定

	5
	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大宗食品销售单位
	50家次


	随机确定



	6
	大中型餐饮单位、学校食堂等
	30家次


	随机确定



	7
	药品经营企业
	50家次


	随机确定



	合计
	
	270家次
	


　　

附件3：2017年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检查计划表

	序号


	专项检查内容


	检查时间



	1
	春节两会期间食品药品

专项监督检查
	2-3月

	2
	落实食品安全员（师）制度

专项监督检查
	4月份



	3
	餐桌安全治理
	3-9月份

	4
	暑期食品专项监督检查
	6、7、8月份

	5
	中秋、国庆期间食品专项监督检查
	9月份



	6
	2018年元旦春节食品生产经营

专项监督检查
	12月份




备注：专项监督检查根据上级安排和实际需要适当调整。如有调整，按县食安办通知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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